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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民 政 局

沪民规〔2022〕10 号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上海市民政局关于印发

《上海市慈善组织认定和取消认定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民政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上海市慈善组织认定和取消认定暂行办法》已经市民政局局

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按照执行。

2022 年 7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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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慈善组织认定和取消认定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慈善组织认定和取消慈善组织认定工

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上海市慈善条例》和《慈善

组织认定办法》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市已经登记设立的基金会、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

构等非营利性组织，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，以

及慈善组织不再从事慈善活动，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取消慈善

组织认定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市、区民政部门对其登记的基金会、社会团体、社会

服务机构等非营利性组织进行慈善组织认定，对其登记或认定的慈

善组织进行取消慈善组织认定。

第二章 慈善组织认定

第四条 本市已经设立的基金会、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申

请认定为慈善组织，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申请时具备相应的社会组织法人登记条件；

（二）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宗旨，业务范围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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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慈善法》第三条的规定；

（三）申请时的上一年度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符合

国务院民政部门关于慈善组织的规定；

（四）不以营利为目的，收益和营运结余全部用于章程规定的

慈善目的；财产及其孳息没有在发起人、捐赠人或者本组织成员中

分配；章程中有关于剩余财产转给目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其他慈善组

织的规定；

（五）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和合理的薪酬制度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认定为慈善组织：

（一）有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规定的不得担任慈善组织负责人

的情形的；

（二）申请前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的；

（三）申请时被民政部门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

名单的；

（四）有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、国家政策行为的。

第六条 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，应当向登记的民政部

门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；

（二）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以及不存在第五条所列情形的书

面承诺；

（三）按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召开会议形成的会议决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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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，除前款规定

的材料外，还应当向登记的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关于申请理由、慈善宗旨、开展慈善活动等情况的说明；

（二）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上一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，含慈善活动

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专项审计。

有业务主管单位的，还应当提交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的材料。

第三章 取消慈善组织认定

第七条 本市慈善组织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依法申请取

消慈善组织认定：

（一）不再从事慈善活动的；

（二）慈善活动的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不符合国务院民政部门

关于慈善组织的规定的；

（三）被民政部门列入活动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；

（四）有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、国家政策行为的。

存在《慈善法》第十七条规定的慈善组织终止情形的，应当按

照慈善组织终止的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八条 慈善组织申请取消慈善组织认定的，应当成立清算组，

对慈善组织的财产进行清算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数额高于其认定为慈善组织时的净资产数额

的，保留认定为慈善组织时的净资产数额，其余按照慈善组织章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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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或者决策机构的决议用于慈善目的；无法按照慈善组织章程的

规定或者决策机构的决议处理的，由民政部门主持转给宗旨相同或

者相近的慈善组织，并向社会公告。

第九条 申请取消慈善组织认定的基金会、社会团体、社会服

务机构，应当向登记的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书；

（二）按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召开会议形成的会议决议；

（三）注册会计师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；

（四）慈善财产清算报告；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规定的其他材料。

有业务主管单位的，还应当提交业务主管单位同意的材料。

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申请取消慈善组织认定的，还应

当提交公开募捐资格注销申请书。

第四章 受理审核

第十条 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，或申请取消慈善组织认定的，

社会团体应当经会员（代表）大会表决通过，基金会、社会服务机

构应当经理事会表决通过。

有业务主管单位的，还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。

第十一条 民政部门收到全部有效材料后，应当依法进行审核。

情况复杂的，民政部门可以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或者通过论证会、听



- 6 -

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，也可以根据需要对该组织进行实地考察。

第十二条 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出决

定。符合条件的，予以认定为慈善组织或取消慈善组织认定，并向

社会公告；不符合条件的，不予认定为慈善组织或取消慈善组织认

定，并书面说明理由。

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取消慈善组织认定的，由民政部

门一并办理公开募捐资格的注销手续并向社会公告。

第十三条 认定为慈善组织的基金会、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

构，由民政部门换发登记证书，标明慈善组织属性。

取消慈善组织认定的基金会、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，由民

政部门换发对应的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。

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取消慈善组织认定的，由民政部

门收回其公开募捐资格证书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四条 基金会、社会团体、社会服务机构申请认定为慈善

组织，慈善组织申请取消慈善组织认定的，应当同步修改章程，并

报登记的民政部门核准。

有业务主管单位的，还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核同意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2年9月5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4
年 9 月 4 日。



- 7 -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上海市民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 日印发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